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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投 球 總 會 主 辦
中 學 校 際 投 球 邀 請 賽 2009-10
比 賽 規 則

1. 比 賽 費 用 及 參 賽 資 格

1.1 所 有 已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註 冊 之 中 學 校 均 可 參 與 是 項 

比 賽 。
   1.2 報 名 費 用 每 隊 每 組 別 為 港 幣 一 百 元 正 。 報 名 一 經 接 納 ， 或 已逾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者 ， 已 繳 費 用 恕 不 發 還 。
2. 比 賽 級 別 及 日 期
2.1 每 學 校 只 可 派 出 一 隊 參 加 每 個 組 別。
2.2 本 比 賽 將 根 據 年 齡 分 為 三 個 組 別:

甲 組 - 20 歲 或 以 下(出 生 日 期 為 1990年1 月1 日 或 之 後)
乙 組 - 16 歲 或 以 下(出 生 日 期 為 1994年1 月1 日 或 之 後)
丙 組 - 14 歲 或 以 下(出 生 日 期 為 1996年1 月1 日 或 之 後)
   2.3 每 名 球 員 只 可 代 表 單 一 隊 伍 作 賽 。 如 球 球 員 參 與 較 高 組 別 比 

賽 時 ， 如 丙 往 乙, 或 乙 往 甲 時 ， 該 名 球 員 將 不 能 再 參 與 較 低 組 

別 之 比 賽 。
2.4 比 賽 日 期 


 甲 組 : 2009 年 11月 22 日 (星 期 日 )[地 點 : 香 港 仔 黃 竹 坑 硬 地 球 場]

 乙 組 : 2010 年 3 月 13 日 (星 期 六 )


 丙 組 : 2010 年 5 月 15 日 (星 期 六 )





2.5 比 賽 地 點 - 乙 組 及 丙 組
紅 磡 大 環 山 公 園 硬 地 球 場 (鄰 近 紅 磡 黃 埔 花 園 / 海 逸 豪 園 )
3. 比 賽 制 度 

3.1 單 循 環 賽 制  : 即 每 隊 球 隊 將 會 和 同 組 其 他 參 賽 隊 伍 各 比 賽 一 
次 ， 賽 贏 得 4 分 ， 和 得 3 分 ， 負 於 對 方 但 得 分 多 於 或 等 如 對 方 得 分，得 2 分 ，負 於 對 方 但 得 分 少 於 對 方 得 分，得 1 分， 缺 席 或 棄 權 者 0 分 。
如 遇 有 兩 隊 積 分 相 同 時 ， 相 方 對 賽 之 勝 方 將 獲 得 較 高 之 名 次 ; 
如 該 比 賽 為 平 分 時 ， 兩 隊 將 獲 相 同 之 名 次 。
如 遇 有 三 隊 或 以 上 積 分 相 同 時 ， 各 隊 將 按 各 方 對 賽 之 結 果 排 

名 。


3.2 單 循 環 賽 後 排 名 首 二 及 第 三 名 之 球 隊 將 獲 冠 亞 及 季 軍。

3.3 賽 制 或 須 因 應 參 賽 隊 伍 之 數 目 而 有 所 變 更 。

4. 比 賽 時 間

4.1 比 賽 將 採 用 中 央 計 時 ， 所 有 比 賽 將 由 裁 判 員 之 鳴 笛 開 始 及 終 

結 。
    4.2 每 場 比 賽 之 時 間 將 在 確 定 參 賽 隊 伍 數 目 時 公 布 。

5. 比 賽 用 球

比 賽 將 採 用 5 號 投 球 ， 將 由 香 港 投 球 總 會 提 供 。

6. 投 球 位 置 背 心 

各 球 隊 須 自 備 投 球 位 置 背 心 。 賽 會 只 會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提 供 背 心 。
7. 裁 判 

將 由 香 港 投 球 總 會 提 供 。

領 隊

各 參 賽 隊 伍 須 由 一 名 領 隊 帶 領 直 到 完 成 所 有 比 賽 。 該 名 領 隊 須 
得 到 學 校 委 派 。 

9. 是 次 比 賽 之 規 則 將 以 國 際 投 球 聯 會 發 出 之 球 例 為 依 歸 ， 如 有 紛 
爭 ， 一 切 將 由 香 港 投 球 總 會 之 工 作 人 員 作 最 後 之 裁 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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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投 球 總 會 主 辦

中 學 校 際 投 球 邀 請 賽 2009-10
參 加 表 格
甲 組 : 參 賽 球 員 必 須 為 20 歲 或 以 下 (出 生 日 期 為 1990年1 月1 日 之 後)



2009 年 11 月 21 日 ( 星 期 六 ) 
截 止 日 期 : 2009 年11 月11 日

□
    
乙 組 : 參 賽 球 員 必 須 為 16 歲 或 以 下 (出 生 日 期 為 1994年1 月1 日 之 後)



2010 年 3 月 13 日 ( 星 期 六 ) 

截 止 日 期 : 2010 年2 月24 日      □
  

丙 組 : 參 賽 球 員 必 須 為 14 歲 或 以 下 (出 生 日 期 為 1996年1 月1 日 之 後)



2010 年 5 月 15 日 ( 星 期 六 ) 

截 止 日 期 : 2010 年4 月28 日

□
學 校 名 稱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學 校 地 址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電 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傳 真: __________________

負 責 老 師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聯 絡 電 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電 郵 地 址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請 填 妥 表 格 並 與 比 賽 費 用 一 併 交 回:

(每 隊 $100 , 一 組 別 一 支 票，支 票 抬 頭 “Hong Kong Netball Association Ltd” 

因 報 名 時 間 逾 6 個 月，請 將 支 票 日 期 欄 位 騰 空 )

香 港 投 球 總 會

香 港 

銅 鑼 灣

掃 桿 埔

大 球 場 徑 1 號

奧 運 大 樓 1016 室

電 話 : 2504 8207 / 8

傳 真: 2577 5694

電 郵 : hkna@hkolympic.org

網 址: http://www.netball.org.hk










